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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推 廣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 
 
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在 提 升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質 素 和 推 廣 本 地 漁 農

產 品 的 工 作 。  
 
 
漁 農 業 現 況  
 
2 .  本 地 禽 畜 業 受 環 境 及 公 眾 衞 生 條 件 所 限 ， 發 展 空 間 有 限 ，

因 此 ，本 地 農 業 生 產 的 動 力 ，已 偏 向 發 展 作 物 種 植 。目 前 ，本 港

約 有 2  0 0 0 個 作 物 農 場 ， 當 中 以 生 產 蔬 菜 為 主 。 大 部 分 農 場 規 模

細 小 ， 平 均 佔 地 0 . 2 公 頃 （ 或 3 斗 地 ）。  
 
3 .  大 部 分 作 物 農 場 沿 用 傳 統 方 法 種 植 蔬 菜，但 亦 有 15%的 農 民

報 稱 從 事 有 機 耕 作 ， 當 中 有 6 0 多 個 農 場 獲 本 港 的 獨 立 有 機 認 證

機 構 －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中 心 認 證 。 另 外 ， 約 有 2 3 0 名 農 民 （ 1 2 %）

因 奉 行 安 全 使 用 農 藥，獲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（ 漁 護 署 ）推 行 的 自

願 信 譽 農 場 計 劃 認 可 。 本 地 新 鮮 蔬 菜 的 總 產 量 佔 總 食 用 量 約 4 %
（ 以 價 值 計 ）。  
 
4 .  在 漁 業 方 面 ， 本 港 的 捕 撈 及 養 殖 漁 業 的 總 產 量 約 相 等 於 全

港 海 產 消 耗 量 的 1 9 %，而 魚 塘 出 產 的 淡 水 魚，則 約 佔 淡 水 魚 消 耗

量 的 5 %。  
 
5 .   香 港 現 有 大 小 漁 船 約 4  0 0 0艘 ， 當 中 約 3 4 %主 要 是 在 南 中 國

海 北 部 大 陸 架 一 帶 從 事 捕 魚 ， 餘 下 6 6 %的 漁 船 則 主 要 在 本 港 沿 岸

水 域 作 業。二 Ｏ Ｏ 八 年，估 計 漁 獲 約 為 1 5 . 8萬 公 噸，總 值 1 8億 元 。 
 
6 .   在 養 殖 漁 業 方 面 ， 本 港 共 有 1  1 6 0公 頃 魚 塘 ， 主 要 位 於 新

界 西 北 。 二 Ｏ Ｏ 八 年 ， 塘 魚 的 總 產 量 為 2  2 6 6公 噸 ， 價 值 4  1 0 0萬
元 。 另 外 ， 全 港 約 有 1  0 7 0個 海 魚 養 殖 戶 在 2 6個 指 定 的 魚 類 養 殖

區 經 營 海 魚 養 殖 業 。 二 Ｏ Ｏ 八 年 ， 海 魚 養 殖 的 總 產 量 為 1  3 7 0公
噸 ， 價 值 8  2 0 0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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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地 漁 農 產 品 的 需 求  
 
7 .  消 費 者 對 健 康 及 環 境 日 益 關 注 。 若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的 生 產 標

準 及 監 管 制 度 具 較 高 透 明 度，消 費 者 對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的 安 全 自 然

更 有 信 心 。 此 外 ， 新 鮮 採 摘 食 用 的 本 地 農 產 品 ， 味 道 當 然 更 好 ，

營 養 價 值 亦 更 高 。 上 述 現 象 令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較 進 口 產 品 更 為 優

勝 ， 並 為 本 地 漁 農 民 提 供 市 場 空 間 。  
 
 
為 本 地 漁 農 業 提 供 的 技 術 及 基 礎 設 施 支 援  
 
8 .  漁 護 署 一 直 提 供 各 項 培 訓 課 程 、 研 討 會 、 工 作 坊 ， 以 及 到

農 場 進 行 實 地 示 範，教 導 農 民 從 事 作 物 種 植 及 溫 室 生 產 所 需 的 知

識 及 技 能。該 署 亦 提 供 農 業 推 廣 服 務，並 到 農 場 向 農 民 提 供 技 術

指 導，協 助 他 們 解 決 在 生 產 過 程 中 或 會 遇 到 的 技 術 問 題。此 外 ，

該 署 轄 下 大 龍 實 驗 農 場 亦 進 行 適 應 性 研 究，以 改 善 種 植 方 法、保

持 土 壤 肥 力、預 防 病 害 及 蟲 害，以 及 選 擇 適 當 的 植 物 品 種，從 而

提 升 農 民 的 生 產 力 和 產 品 的 品 質 。  
 
9 .  為 減 低 勞 工 成 本 和 提 高 生 產 力 ， 漁 護 署 亦 向 農 民 介 紹 和 推

廣 各 種 適 合 本 地 農 場 使 用 的 自 動 化 設 備。一 般 來 說，由 於 農 場 面

積 較 小，在 香 港 使 用 拖 拉 機、種 植 機 及 收 割 機 等 大 型 農 場 機 械 ，

並 不 可 行。一 些 小 型 的 自 動 工 具，在 提 升 農 場 的 生 產 力 方 面，反

而 更 有 用。漁 護 署 向 農 民 介 紹 各 種 機 械，包 括 耕 耘 機、碎 木 機 及

除 草 機 等，並 正 試 行 為 農 民 提 供 上 述 機 械 的 借 用 服 務，以 及 為 農

民 定 期 舉 辦 工 作 坊，教 導 他 們 安 全 使 用 和 正 確 保 養 農 場 機 械。此

外，漁 護 署 亦 協 助 作 物 農 民 改 善 公 用 灌 溉 及 排 水 設 施，以 及 修 復

休 耕 地 。 二 Ｏ Ｏ 九 年 ， 該 署 協 助 了 2 0 名 農 民 修 復 面 積 約 共 3 . 6
公 頃 的 休 耕 農 地 ， 以 供 耕 種 。  
 
1 0 .  在 漁 業 方 面 ， 除 了 物 色 適 宜 在 本 地 具 良 好 銷 售 潛 力 的 新 品

種 外 ，漁 護 署 一 直 透 過 講 座 、示 範 、座 談 會 、培 訓 工 作 坊 和 技 術

單 張，向 漁 民 推 介 經 改 良 的 優 質 品 種，提 供 技 術 支 援，為 從 業 員

提 供 培 訓，提 升 業 界 的 技 術 水 平 和 管 理 方 法。漁 護 署 亦 推 行 魚 類

健 康 管 理 計 劃 及 良 好 水 產 養 殖 管 理 計 劃，協 助 養 魚 戶 預 防、診 斷

和 控 制 魚 類 疾 病，及 向 養 魚 戶 推 介 經 改 良 的 養 殖 技 術 和 良 好 管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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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法。署 方 會 繼 續 進 行 本 地 魚 苗 孵 化 技 術 的 研 究，增 加 與 養 魚 戶

合 作 育 苗 試 驗，以 及 邀 請 國 內 外 專 家 向 本 地 養 魚 戶 提 供 技 術 支 援

及 培 訓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正 籌 劃 在 二 Ｏ 一 Ｏ 年 休 漁 期 期 間 推 出 專 業

培 訓 課 程 。 課 程 包 括 捕 撈 漁 業 、 養 殖 業 及 漁 業 生 態 旅 遊 等 。  
 
11 .  漁 護 署 管 理 多 個 農 業 和 漁 業 貸 款 基 金 ， 向 作 物 農 民 、 漁 民

和 養 魚 户 提 供 低 息 貸 款，協 助 作 物 農 民 設 置 作 物 保 護 構 築 物，以

及 購 置 農 場 機 械 和 種 子 及 肥 料 等 農 場 用 品；及 協 助 漁 民 和 養 魚 户

發 展 可 持 續 的 漁 業 或 作 一 般 生 產 用 途，以 及 協 助 漁 民 渡 過 每 年 在

南 海 實 施 的 休 漁 期 。 過 去 三 年 (二 Ｏ Ｏ 六 至 二 Ｏ Ｏ 八 年 )， 該 署 共

向 1 8 3 名 作 物 農 民 貸 款 ， 總 貸 款 額 為 1 , 0 3 5 萬 元 。 該 署 同 期 亦 發

放 約 2  0 0 0  宗 漁 業 貸 款，總 貸 款 達 2 億 3 , 8 5 0 萬 元。此 外，漁 護

署 亦 透 過 「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」， 為 受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的 農 民 和 漁 民 提

供 緊 急 援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盡 快 恢 復 生 產 。  
 
1 2 .  為 了 提 升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的 品 質 和 競 爭 力 ， 漁 護 署 因 應 農 民

和 養 魚 户 不 同 的 生 產 模 式 及 需 要 ， 推 行 多 項 支 援 計 劃 如 下 ：  
 
( a )  信 譽 農 場 計 劃  
 

自 一 九 九 四 年 起，漁 護 署 已 與 蔬 菜 統 營 處 (菜 統 處 )合 作 推 行

信 譽 農 場 計 劃 。 該 計 劃 旨 在 推 廣 優 良 農 業 操 作 及 環 保 生 產

方 法 ， 鼓 勵 農 民 採 用 綜 合 病 蟲 害 管 理 技 術 和 正 確 使 用 農

藥 ， 確 保 農 民 生 產 優 質 及 安 全 食 用 的 蔬 菜 。 漁 護 署 負 責 監

察 參 與 計 劃 農 場 的 操 作 ， 而 菜 統 處 則 會 抽 驗 其 農 產 品 ， 檢

查 有 否 殘 餘 農 藥，然 後 才 將 產 品 分 銷 予 認 可 零 售 商。目 前 ，

本 地 共 有 2 3 5 個 農 場 在 該 計 劃 下 獲 得 信 譽 農 場 資 格 。  
 
( b )  環 控 溫 室 技 術  
 

環 控 溫 室 以 透 明 膠 膜 或 聚 碳 酸 酯 板 建 成 ， 提 供 密 封 空 間 以

控 制 溫 度 、 濕 度 及 光 度 ， 為 作 物 營 造 理 想 的 生 長 環 境 。 漁

護 署 已 按 本 地 情 況 調 整 溫 室 技 術 ， 並 將 其 推 廣 予 農 民 ， 用

作 密 集 生 產 高 價 作 物 ， 包 括 白 玉 苦 瓜 、 網 紋 蜜 瓜 、 迷 你 青

瓜 、 蕃 茄 、 甜 椒 、 食 用 菌 、 食 用 白 菊 花 及 百 合 花 。 目 前 ，

栽 種 有 不 同 作 物 的 溫 室 的 構 築 物 面 積 合 共 1 8  0 0 0 平 方 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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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有 機 耕 作 支 援 服 務  
 

有 機 耕 作 是 一 種 農 業 生 產 系 統 ， 着 重 生 態 管 理 ， 以 環 保 及

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式 生 產 作 物 。 這 種 生 產 方 式 不 會 破 壞 大 自

然 ， 並 可 維 持 生 物 多 樣 性 。 在 作 物 生 產 過 程 中 ， 不 得 使 用

化 學 農 藥 、 化 學 肥 料 或 基 因 改 造 種 子 及 材 料 。 自 二 Ｏ Ｏ Ｏ

年 十 二 月 起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積 極 支 援 從 事 有 機 耕 作 的 農 民 ，

包 括 向 本 地 有 機 農 場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， 以 及 協 助 農 民 解 決 各

種 技 術 問 題 ， 例 如 病 蟲 害 防 治 、 園 藝 技 巧 、 土 壤 肥 力 管 理

及 留 種 技 術 等 。 目 前 ， 共 有 1 3 0 個 菜 場 參 與 該 署 的 有 機 耕

作 支 援 服 務 ， 涉 及 耕 地 面 積 共 5 5 公 頃 。  
 
( d )  推 廣 有 機 認 證  
 

我 們 無 法 從 外 觀 分 辨 有 機 農 產 品 及 傳 統 農 產 品 ， 因 此 需 要

有 機 認 證 服 務 以 確 定 產 品 是 否 有 機 ， 而 該 服 務 在 推 廣 本 地

有 機 農 產 品 方 面 亦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。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中 心 由 菜

統 處 撥 款 資 助 ， 並 得 到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技 術 支 援 ， 於 二 Ｏ Ｏ

二 年 成 立 ， 提 供 獨 立 認 證 服 務 ， 透 過 發 出 有 機 標 誌 保 障 消

費 者 。 自 二 Ｏ Ｏ 五 年 認 證 服 務 推 行 以 來 ， 共 有 6 2 個 本 地 有

機 農 場 取 得 有 機 認 證 。  
 
( e )  優 質 養 魚 場 計 劃  
 

漁 護 署 推 行 自 願 性 質 的「 優 質 養 魚 場 計 劃 」， 協 助 促 進 本 地

水 產 養 殖 業 的 競 爭 力 。 參 加 計 劃 的 養 魚 場 須 實 施 良 好 的 水

產 養 殖 方 法 ， 以 提 升 環 境 衞 生 及 養 魚 的 質 素 。 養 魚 須 於 出

售 前 通 過 品 質 保 證 測 試 ， 包 括 檢 驗 其 體 內 的 殘 留 藥 物 及 重

金 屬 水 平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。 自 計 劃 推 出 至 今 ，

共 有 8 8 個 養 魚 場 成 功 登 記 為 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（ 2 7 個 魚 塘 及

6 1 個 魚 排 ）， 佔 本 港 養 魚 場 面 積 約 1 2 %。  
 
( f )  開 發 新 品 種  
 

針 對 優 質 和 安 全 食 品 的 市 場 需 求 ， 漁 護 署 不 斷 物 色 適 宜 在

本 地 具 良 好 銷 售 潛 力 的 新 品 種。在 進 行 試 種、試 養 成 功 後 ，

會 向 養 魚 戶 和 農 民 推 廣 。 近 年 開 發 的 優 質 品 種 包 括 紅 肉 網

紋 瓜 、 無 籽 西 瓜 、 黃 肉 小 西 瓜 、 絲 瓜 和 有 機 草 莓 等 ； 魚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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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種 則 有 寶 石 魚 。 市 場 對 這 些 產 品 都 有 良 好 的 反 應 ， 很 多

時 供 不 應 求 。  
 
 
促 進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銷 售  
 
1 3 .  除 了 上 述 在 生 產 方 面 的 支 援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致 力 協 助 業 界 推

廣 本 地 漁 農 產 品，促 進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銷 售。漁 護 署 為 農 民 舉 辦 有

關 經 營 自 摘 園、銷 售 策 劃 及 市 場 策 略 的 特 別 培 訓 班，協 助 他 們 開

拓 向 消 費 者 直 銷 農 產 品 的 渠 道。漁 護 署 亦 會 定 期 製 作 各 種 推 廣 本

地 農 產 品 的 宣 傳 物 品，包 括 自 摘 園 手 冊、海 報、書 籤 及 其 他 各 種

形 式 的 紀 念 品 。  
 
1 4 .  漁 護 署 一 直 與 本 地 菜 農 組 織 新 界 蔬 菜 產 銷 合 作 社 有 限 責 任

聯 合 總 社 (菜 聯 社 )緊 密 合 作 ， 在 不 同 耕 作 區 向 農 民 宣 傳 合 作 社 運

動。若 本 地 小 農 戶 受 到 資 源 限 制、面 對 市 場 推 廣 方 面 的 困 難，或

不 能 享 受 到 規 模 經 濟 的 效 益，合 作 社 運 動 可 幫 助 農 民 更 有 效 地 運

用 資 源、為 運 銷 農 產 品 的 工 作 提 供 更 有 系 統 的 安 排，以 及 協 助 推

行 團 體 形 式 的 推 廣 服 務。此 外，合 作 社 亦 可 提 供 大 量 購 貨 服 務 ，

協 助 社 員 購 買 肥 料 及 種 子 等 主 要 農 場 用 品，從 而 令 有 機 蔬 菜 的 生

產 成 本 下 降。為 了 讓 農 民 可 直 接 將 農 產 品 售 予 消 費 者，菜 聯 社 在

大 埔 設 立 了 周 末 農 墟。該 農 墟 每 星 期 日 都 吸 引 不 少 興 致 勃 勃 的 消

費 者 由 市 區 各 地 前 來 選 購 本 地 的 有 機 農 產 品 。  
 
1 5 .  此 外，漁 護 署 亦 與 菜 統 處 及 魚 類 統 營 處 (魚 統 處 )緊 密 合 作 ，

利 用 該 處 廣 泛 的 銷 售 網 絡 及 建 立 優 質 品 牌，推 銷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，

並 透 過 舉 辦 及 參 加 各 種 不 同 形 式 的 推 廣 活 動，包 括 舉 辦 大 型 嘉 年

華 活 動、在 傳 媒 刊 登 宣 傳 廣 告、參 加 香 港 及 外 地 的 食 品 展 銷 會 、

在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安 排 小 型 食 品 展 銷 會 及 試 食、在 街 市 舉 行 巡 迴 展

覽 等，以 加 深 市 民 對 本 地 漁 農 產 品 的 認 識，並 宣 傳 本 港 不 同 耕 作

區 的 時 令 新 種 作 物 及 有 代 表 性 的 產 品。另 外，魚 統 處 正 積 極 研 究

籌 劃 透 過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， 以 推

廣 本 地 優 質 漁 產 品 至 內 地 市 場 。  
 
1 6 .  漁 護 署 每 年 都 舉 辦 一 項 名 為 本 地 漁 農 美 食 迎 春 嘉 年 華 的 大

型 活 動，以 提 倡 可 持 續 的 耕 作 模 式 及 推 廣 本 地 優 質 漁 農 產 品。該

項 活 動 為 期 三 日，會 場 設 有 本 港 歷 來 最 大 規 模 的 漁 農 墟，展 銷 攤

位 超 過 2 0 0個 ， 另 會 加 插 表 演 節 目 助 慶 。 該 項 活 動 現 已 成 為 家 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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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曉、適 合 一 家 大 小 參 與 的 活 動，每 年 入 場 人 次 超 過 1 0萬。漁 護

署 在 明 年 一 月 會 繼 續 舉 辦 第 四 屆 「 本 地 漁 農 美 食 迎 春 嘉 年 華 」，

將 會 有 超 過 2 0 0個 本 地 漁 農 戶 及 其 他 商 戶 參 加 展 銷 。  

 

 

未 來 路 向  
 
1 7 . 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提 供 所 需 的 技 術 及 基 礎 設 施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漁

農 民 生 產 安 全 優 質 的 漁 農 產 品 和 提 高 其 生 產 力 。 在 市 場 推 廣 方

面，漁 護 署 會 繼 續 與 兩 統 處、菜 聯 社、漁 民 組 織 及 香 港 有 機 資 源

中 心 等 合 作 夥 伴 緊 密 合 作 ， 協 力 推 行 各 項 推 廣 計 劃 。  
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Ｏ Ｏ 九 年 十 二 月  
 


